
禁放烟花爆竹工作方案及流程 禁放烟花
爆竹工作方案(精选5篇)

为了确定工作或事情顺利开展，常常需要预先制定方案，方
案是为某一行动所制定的具体行动实施办法细则、步骤和安
排等。方案的格式和要求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
收集的方案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禁放烟花爆竹工作方案及流程篇一

为全面贯彻落实上饶县城市烟花爆竹禁放专项行动动员部署
会精神，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防治城市大气、噪
音污染，强化烟花爆竹安全管理，严防安全事故，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落到实处，
现结合我街道实际，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坚持“统一领导、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广泛宣传、群众参
与”的原则，落实“网格化”监管措施，明确职责，细化分
解目标任务，形成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组织体系，采取有
效措施，确保在我街道禁止燃放烟花爆竹范围内不发生燃放
烟花爆竹行为。

按照《上饶县人民政府关于城区范围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通告》有关规定，我街道坂头居委会、罗桥居委会、下山居
委会、文家居委会及松岭社区、格林社区、斯达社区、三清
社区、东山岭社区所管辖的区域范围，自20xx年2月1日起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

为确保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取得实效，成立罗桥街道禁止
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九个工作小组。

组 长：黄华雄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副组长：舒渭锋 人大工委主任

苏江旺 党工委副书记

柯维光 党工委副书记

赖冠太 办事处主任科员

姚晓春 办事处主任科员

吴亮林 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

吴明明 党工委委员、常务副主任

郭艺晶 党工委委员、组织员

王 伟 党工委委员、人武部长

蔡 政 派出所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安监站，由柯维光同志兼
任办公室主任，姜彩仙、张鹏辉、林俊晨为成员，负责日常
具体工作。

1、派出所、安监站、城管中队等相关职能单位、部门依照各
自职责，依法依规查处非法生产、销售、运输、储存、邮寄、
燃放烟花爆竹等行为。

2、九个工作小组按照网格管理责任划分具体负责宣传发动，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将《通告》《公开信》发放至居委会
（社区）商户、家庭，在社区、居委会各出入口、通告栏张贴
《通告》《公开信》，深入居民家中进行面对面教育引导，
广泛发动群众；同时负责对在禁止燃放区和禁止燃放点有燃
放烟花爆竹行为倾向的摸底排查，确保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
作不留死角。



3、街道宣传口配置1辆流动宣传车进行流动宣传，督促指导
每个社区、居委会悬挂横幅标语、制作宣传标牌，确保主干
道、各小区主出入口全覆盖，每个居委会、社区开展一场禁
燃禁放主题宣传活动。各村（居、社区），各单位要组织本
单位干部职工学习禁燃禁放规定和相关知识，并签订好承诺
书统一交至街道安监站，充分利用本单位微信、qq、短信等平
台及时推送禁燃禁放信息。罗桥中学、县三小要利用班级qq、
微信群和腾讯智慧校园等宣传禁燃禁放规定，实现禁燃禁放
区内中、小学、幼儿园宣传全覆盖。

4、街道城建线、环卫线及防火办相关人员要结合日常巡查，
一并做好禁燃禁放宣传监管工作，发现有违反《通告》的行
为要及时制止，并向公安机关举报。

1.宣传发动：20xx年元月21日起。一是召开街道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工作动员会；二是充分利用横幅标语、电子屏、张贴通
告、发放公开信及承诺书和发送手机短信、微信链接等方式，
广泛宣传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三是所有街村（居、社区）
干部和街道属（办）各单位的干部职工必须在元月28日之前
签订好承诺书统一交到街道安监站，网格长、网格责任人按
照要求负责好本网格的宣传及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

2.查处打击：20xx年2月1日起。派出所、城管队、安监站等成
立联合执法巡查组，对各禁止燃放点内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予以制止和打击。对违反“禁止燃放”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要严格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要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依法查处，
并将查处的典型案例予以公开曝光。

3.强化考核督查：各居（社区）、职能部门和全体干部要认
真贯彻落实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的各项要求，确保烟
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得到有效贯彻落实。街道禁燃禁放工作
领导小组将组织开展专项督查，严格考核问责，考核结果纳
入年度工作绩效考核。对于行动迟缓、措施不力的将约谈相



关单位负责人；情节严重的，将严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
责任。

4.建立长效机制：各居委会要制订、实施关于禁止燃放烟花
爆竹的村规民约，各社区要督促各小区物业、业主委员会建
立和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各单位要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
摆上日常工作日程，开展定期不定期的检查整治活动，确保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长期顺利进行。

禁放烟花爆竹工作方案及流程篇二

为严格规范烟花爆竹销售和燃放行为，大力改善城市环境和
空气质量，预防火灾和人身意外伤害事故发生，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限定燃放时间。

城市建成区可燃放时间为20xx年xx月xx日（除夕）、xx月xx日
（正月初一）、xx月xx日（正月初五）、xx月xx日（正月十五）
的7时至22时，其他时间禁止燃放。省、市政府发布重污染天
气蓝色及以上预警期间，预警区域内全面禁放烟花爆竹。

（二）禁止燃放区域。

1、全市党政军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医院、疗养院、敬老院、
影剧院、公园、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体育场
院馆、名胜古迹、旅游景点、学校及公众娱乐场所、繁华街
道和交通主干道。集贸市场、车站及居民小区、楼房阳台、
绿地及其外围200米以内。

2、全市生产、储存、销售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工厂、仓库、
加油（加气）站、桥梁、大型仓库、液化气站及其外围200米



以内。电厂、广播电视、通信设施周边200米以内。高层建
筑25米范围内。施工工地等重点部位、场所及周边。

3、xx市的龙港区西苑小学、连山区化工医院、连山区东城连
山河带状公园、市环境保护局等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子站周
边500米内。

4、全市山林、草地等周边300米内。

以上区域内任何时间严禁燃放烟花爆竹。以上单位、小区物
业和产权单位要在边界设立明显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标识，必
要时派专人监管，对不听劝阻者，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三）限定销售和燃放品种。

全市范围内允许销售和燃放箱体绿色字体注明“个人燃放
类”产品。严禁销售和燃放摔炮、土火箭、地老鼠。严禁燃
放小礼花类、摩擦类、烟雾类和内筒型组合烟花等危险性大
的产品。严禁无《焰火燃放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燃放礼花
弹和装药量在1。2千克以上的组合烟花等a、b级产品。严禁销
售和燃放“孔明灯”。

（四）限定销售场所和销售时间。

经安全监管部门批准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者，应当向从事烟
花爆竹批发的企业采购烟花爆竹，实行专店或者专柜销售，
设专人负责安全管理，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张贴明显的安
全警示标志。

销售日期为20xx年xx月xx日8时（腊月二十三）至xx月xx日
（正月十五）17时（配送时间从20xx年xx月xx日8时开始）。
销售结束后，临时烟花爆竹销售场所全部拆除。

（一）单位和个人燃放的烟花爆竹，应当从安全监管部门发



放经营许可证的烟花爆竹零售点购买，燃放时应当按照燃放
说明正确、安全地燃放，并遵守下列规定：

1、不得向人群、车辆、建筑物抛掷烟花爆竹。

2、不得在建筑物内、屋顶、楼道、窗口、阳台燃放，或向外
挑挂、吊挂燃放，或向外抛掷烟花爆竹。

3、不得采取其他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
烟花爆竹。

4、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烟花爆竹的，应当在监护人监护
下燃放。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燃放，处100
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
治安管理处罚：

1、在禁止燃放的时间燃放烟花爆竹的。

2、在禁止燃放的地点燃放烟花爆竹的。

3、以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烟花爆竹的。

为加强20xx年春节期间禁限放烟花爆竹工作组织领导，市政
府决定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任副组长，
市委宣传部、市环保局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任成员的xx
市20xx年春节期间禁限放烟花爆竹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研究确定全市20xx年春节期间禁
限放烟花爆竹工作重大事项，提出总体部署，统筹协调全面
工作。

市安监局：负责辖区范围内烟花爆竹经营环节的安全监管。
指导各县（市）区按照严格控制的原则，核发《烟花爆竹经营



（零售）许可证》，负责依法查处违规经营行为。

市公安局：负责制定城区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安全保卫工作
方案。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负责对运输烟花爆竹
行为的许可。负责依法查处违规燃放行为。

市环保局：负责春节期间监测环境空气质量，并向领导小组
报告环境空气质量状况。负责检查xx市环境空气监测子站周
边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落实情况。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对未经审批的销售烟花爆竹临时占
道场所依法予以取缔，加强对经过审批的销售场所超范围经
营进行监管。

市工商局：负责办理销售场所的营业执照，依法查处无照经
营烟花爆竹行为。

市消防局：负责消防安全，按照消防安全预案，及时、快速
处置因燃放烟花爆竹引发的火灾消防事故，将消防安全预案
报市公安局及领导小组办公室。

xx广播电视台、xx日报社：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广泛宣传春节
期间禁限放烟花爆竹工作的政策和规定，做到家喻户晓、人
人皆知。分别制定新闻宣传工作方案。

（一）各相关单位按照部门责任分工，认真抓好烟花爆竹禁
限放工作落实。

（三）各县（市）区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结合实际制定
本地区烟花爆竹禁限放具体办法。

（四）各市属开发区管委会依照本方案执行。



禁放烟花爆竹工作方案及流程篇三

为做好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管控工作，严防火灾及其他安全事
故的发生，保护生态环境，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依据《xx黎
族自治县20xx年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实施方案》的有关要
求，结合我乡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总要求，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变好，
促进全乡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健康发展。按照“统一领导、
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的原则，深入
开展宣传教育，使烟花爆竹禁燃禁放规定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建立健全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长效机制，相关部门、村
（居）委会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确保禁燃禁放工作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

（一）明确禁燃禁放时间及区域

根据《xx黎族自治县20xx年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实施方案》
的规定，我乡乡墟为限放区，具体如下：

限放区：细水乡乡墟。（限放时间：春节、元宵期间（20xx
年2月11日12时至26日24时）；详见附件2：xx黎族自治县烟花
爆竹禁燃限放区域图）。

限放区外，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品种：

在限放区域外，所有a级和b级烟花爆竹产品一律禁止燃放，
可燃放的品种仅限于个人燃放类的c级以下产品（正规烟花爆
竹产品外包装标注a、b、c、d级）

（二）全面发动宣传，营造浓厚氛围

禁燃禁放宣传工作要到位，确保家喻户晓。一是集中宣传。



春节、元宵等重大节庆是烟花爆竹燃放集中时段，各村（居）
要根据职责分工，组织专门力量，在以上集中时段开展宣传
工作，在乡墟及与村庄结合处、商店等人员密集场所，通过
宣传展台、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共响应、齐发
力，集中宣传，形成浓厚舆论氛围。二是全面宣传。要深入
沿街门店、企事业单位、居民楼等地方悬挂、张贴、发放宣
传材料，做到宣传发动无死角。

（三）突出源头整治，严查非法销售、燃放行为

一是加强部门联动。乡政府组织综治办、派出所等部门扎实
有效推进禁燃禁放管控工作。在春节、元宵等违禁燃放高发
时段，各村（居）要组建联合巡查队伍，明确巡查责任区域、
巡查责任人员、巡查路线、巡查时段、巡查频率等，对巡查
发现和居民举报的违禁燃放行为迅速反应，各司其职及时上
报乡政府。二是加强巡查力度。乡政府要加强对区域内烟花
爆竹禁燃禁放工作的领导，建立巡查劝导工作组，不定时对
乡墟开展巡查，对发现的违反禁燃禁放规定的行为，做好拍
照取证等工作，及时移交乡派出所处理，加强与群众的沟通
协调，积极鼓励群众自觉放弃燃放行为。

为加强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细水乡烟花
爆竹禁燃禁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协调本辖区区域开展
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工作，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一）组成人员

组长：xxx、乡党委书记

xxx、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副组长：xxx、乡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xxx、乡政府副乡长



成员：xxx、乡派出所所长

xxx、乡司法所所长

各村（居）党支部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乡党政办，负责领导小组
的日常工作，由xxx、兼任办公室主任，薛恒山负责具体工作。

（二）职责分工

1、组长：负责对本方案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促，对各成员单
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对落实不力、工作不能按计划完
成的，予以问责。

2、副组长：负责组织引导本乡党员干部、单位公职人员及各村
（居）两委干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遵守烟花爆竹禁燃
禁放规定，并教育引导亲属、朋友和周围群众。

3、成员：落实乡属各单位、各村（居）管理监督职责，切实
做好烟花爆竹的禁燃禁放工作，通过各村（居）突出禁燃禁
放宣传工作，张贴《通告》，发放倡议书，做好村（居）范
围内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落实巡查制度，及时发现、劝阻、
移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行为。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烟花爆竹禁限放管理
工作是当前一项民生工程，重点工作，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
识，充分认识禁限放工作的重要性，乡政府要制定实施方案，
成立领导小组，精心组织、统等协调，细化工作措施，确保
工作部署落到实处。

（二）认真履行职责，强化管控措施。乡属各单位、各村
（居）要以全面实现禁燃禁放为目标，各司其职，确保工作
措施、工作人员落实到位，在落实禁燃禁放工作宣传、劝导、



查处等各环节工作时，要加强联动衔接，信息沟通、情况反
馈。

（三）及时上报信息。乡属各单位、各村（居）在工作中要
认真保存开展禁放工作的各种资料，图片和音视频材料，及
时将有关工作情况上报至乡党政办，以便汇总上报县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禁放烟花爆竹工作方案及流程篇四

为认真贯彻执行射洪市政府下发的《关于射洪市市城区及周
边区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通告》（射府通〔20xx〕1号），
切实做好我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工作，防治环境污染，消除
火灾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社会稳定，特制定如下
工作方案：

禁止在平安街道办事处全域范围内燃放烟花爆竹。

组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城市管理办，谢语秋兼任
办公室主任，杨飞具体负责禁燃禁放工作的督促和调度工作。

（一）深入宣传发动。各社区要采取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动
员，迅速掀起禁燃禁放宣传热潮。一是通过悬挂标语、led横
幅，手机短信、宣传窗、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开展宣传，将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危害性告知群众。二是通过开展有针对
性的入户宣传，提高宣传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做到禁燃
禁放宣传不漏户，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家喻户晓，努力营造人
人参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良好氛围。三是提倡文明祭祀、
安全祭祀，春节期间上坟祭祖活动在各社区规定地点进行，
进一步深化移风易俗工作。

（二）严厉打击整治。禁燃禁放工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



由办事处为主负责，派出所协同配合。各社区要对辖区进行
巡查，采取有力措施，严查非法销售、储存、燃放烟花爆竹
行为，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汇报。特别是在春节期间等重点燃
放时段及婚丧喜庆活动期间，要集中力量做好宣传教育和查
处工作。派出所负责配合市综合执法局、市场监管局查处非
法制售烟花爆竹行为，对妨碍公务或劝阻不听的人员进行严
厉处罚。

（三）建立长效机制。一是形成联动机制。在办事处禁燃禁
放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下，各社区在接到查处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行为的通知后，必须在第一时间及时赶到现场进行
处置，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的工
作合力。二是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各社区要分解责任，确保
各片区禁燃禁放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落实。对各社区
出现的大范围或长时间燃放无人制止等失职行为，将按照安
全生产分片管理分工实行追责。同时，各社区要制定和实施
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居民公约，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日常
巡查，建立和完善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长效管理机制。

禁放烟花爆竹工作方案及流程篇五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范烟花爆竹安全经
营秩序，严厉打击各类非法从事烟花爆竹生产经营活动，现
结合《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要点》，提出我区烟花爆竹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全面贯彻落实《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辖区换证率达100%，无非法经营行为；烟花爆竹从
业人员复训持证率达100%；及时关停和取缔不具备安全条件
的烟花爆竹经营单位；杜绝和控制烟花爆竹类安全事故。

为进一步强化辖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严厉打击非法从事烟
花爆竹生产经营活动。区成立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由区
安监局施姚林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区安监局陆士冲副局长、



公安分局派一名同志担任，组员由区安监局、公安分局、工
商分局、区商贸局、区城管局、各街道（开发区）、市区两
家烟花爆竹批发公司派员参加。具体工作由区安监局牵头。
各街道（开发区）要充分发挥政府监管职能，切实加强辖区
内烟花爆竹批发、零售单位日常安全监管，强化组织领导，
确保整治工作顺利进行，取得实效。

1、宣传发动阶段（2月中旬至3月底）。充分利用新闻媒体、
印发宣传资料、发放安全生产告知书，板报等载体，全面宣
传烟花爆竹相关行政许可要求、管理规范和安全燃放知识，
切实提高经营户和广大群众安全守法意识。

2、审查换证阶段（3月至12月）。对今年烟花爆竹经营许可
证到期的经营单位，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审查发证，各
相关单位应在到期前1月内申请办理。换证条件：经营场所必
须具有产权证明，并做到以专营为主，兼营的则其经营场所
与其它场所分隔相对保持独立，面积不小于10平米，其它条
件应符合“条例”、《江苏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细则》
和相关文件通知要求；区安监局将根据全区烟花爆竹布点规
划，严格控制全区烟花爆竹的发证总量，原则不再受理新证
单位的申请。

3、从业人员复训阶段（10月中旬）。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
宣传、贯彻“条例”及其配套法规等，深刻理解“条例”的
内容和精神，掌握烟花爆竹相关安全管理知识。组织开展烟
花爆竹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复训考核工作，切实提高烟花爆竹
从业单位负责人安全经营意识和能力。

4、检查规范阶段（7月至11月）。在组织开展对经营企业换
发许可证和宣传培训工作的基础上，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加
强监督检查力度，特别是“四私”行为的检查力度。重点加
强对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和日常安全管理不到位零售单位的监
督检查，认真落实烟花爆竹整治的各项工作措施和要求，确
保辖区烟花爆竹从业单位及市场秩序基本规范。



5、联合执法阶段（12月至下年1月）。联合相关职能部门，
对全区烟花爆竹经营单位进行拉网式检查，打击违法经营行
为，规范我区烟花爆竹经营市场。

1、落实责任，协调行动。各部门要在区政府的领导下，各司
其职，密切配合，联合行动，积极开展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
治工作。精心组织，依法整治。依照本实施方案的安排，各
街道、开发区要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
出本地区深化烟花爆竹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对整
治过程出现和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依法予以处置。

2、认真贯彻《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和《烟花爆竹经营许
可实施办法》，依法打击非法生产经营烟花爆竹的活动，严
肃查处烟花爆竹“四私”（私产、私销、私藏、私运）违法
行为。依法查处取缔烟花爆竹无证经营单位以及国家明令禁
止的违规使用氯酸钾烟花爆竹产品。对我区一家烟花爆竹批
发企业，将继续推行安全标准化，强化源头管理。要进一步
强化烟花爆竹从业单位安全管理意识，提高事故预防能力和
应急处置能力。

3、区安监局将建立烟花爆竹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在前两年的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联合执法机制，通过记录从业单位情况
和登记产品的流向动态，准确掌握全行业安全评估、销售、
储存等情况，监控重大危险源，针对突发事故，提供应急救
援参考方案，实现管理部门信息共享，提供统一政务服务。


